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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醉驾比率和醉驾导

致的交通伤亡事故数量明显降低，①但醉驾案件数

量却持续增长，危险驾驶罪已成为我国名副其实

的第一大罪。②这不仅加剧了司法资源的紧张，还

会使社会中增加大量带有“罪犯”标签的群体，③不

利于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

此背景下，有全国人大代表反复提议取消醉驾入

刑。④相较而言，学界、实务界更加理性，普遍认为

保持醉驾入刑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同时也提出有

必要降低醉驾案件的入罪、入刑比例。⑤为此，有

学者主张通过立法修改提高醉驾的入罪门槛，⑥有

学者主张通过适用刑法“但书”规定在实践中提高

醉驾的入罪标准，⑦有学者主张通过拓宽适用相对

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去犯罪化”“去刑罚化”

机制，以有效分流案件和减少微罪附随性负面后

果。⑧目前来看，拓宽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是解决

当前醉驾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一方面，《刑

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揭开了我国微罪扩

张的序幕。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应当作出

必要限缩。预防犯罪的重点不应当是定罪量刑，

控制犯罪的主战场可以在刑事司法系统之外，⑨因

此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适用

相对不起诉是微罪治理的有效模式。⑩另一方面，

基于醉驾犯罪形势的转变，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出台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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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二)》)，首次在司法

解释层面明确醉驾案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不

仅为醉驾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提供了规范依

据，同时也标志着醉驾入刑初期“一律入刑”“一

律起诉”等严苛型政策的软化。

虽然《量刑指导意见(二)》平息了“醉驾案件是

否一律起诉”的争议，但在后续的司法实践中，醉

驾不起诉并未取得良好的适用效果。一方面，由

于《量刑指导意见(二)》仅笼统列举了办理醉驾案

件应综合考虑的要素，并未确定具体适用标准，以

至于各地据此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较大差异，

进而造成大量“同案异诉”现象。另一方面，醉驾

不起诉的适用比率有待进一步提升。有学者在调

研中发现，某区检察院2020年至2022年危险驾驶

罪的裁量不起诉率分别为 19.81％、29.68％、

37.09％。而在此期间，该区检察院交通肇事罪的

裁量不起诉率分别为 22.73％、52.94％、66.67％，

大幅高于危险驾驶罪。以往对醉驾不起诉的研

究大多从理论层面展开，主要讨论醉驾案件能否

适用不起诉、醉驾案件程序出罪体系以及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的拓宽适用等问题，较少从实证角度

切入，即使有也只是区域观察或个案分析。而事

实上，醉驾入刑至今十余年间，已为醉驾治理的完

善积累了充足且宝贵的研究素材，只有在全面、深

刻把握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回应实践需

要，提出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基于此，本文试

图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全面考察我国醉驾不起诉裁

量的实践情况，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反映

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醉驾案件时的影响因素和判

断逻辑，一来可以检验或证实既有经验认识的准

确性，二来可以更加直观、深刻地发现实践问题。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再结合理论与规范加以分析，

希望能为醉驾不起诉综合裁量机制的完善提供建

议，为相对不起诉制度在微罪治理中发挥更大效

能探索经验。

二、样本与变量

为了考察影响醉驾案件是否起诉的裁量因

素，需要将不起诉案件和起诉案件加以对照。本

文在聚法案例网中，共检索到 2023年及以前的

“危险驾驶罪”检察文书 118万余份，其中起诉书

99.7万余份，不起诉决定书16万余份。首先，在所

有不起诉决定书中，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式，提

取每页列表的前10％作为样本。在剔除样本中错

误数据、其他类型危险驾驶案件以及法定不起诉

案件之后，共获得12727份不起诉决定书。其次，

为了保持起诉对照组和不起诉组的数量相当，同

样通过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16000份起诉书

作为样本。所抽取的样本数量占全部的 1.61％，

符合大样本随机抽样的比例要求。在剔除样本中

错误数据以及其他类型的危险驾驶案件之后，共

获得13184份起诉书。

接着，对研究样本进行变量设置。因变量(Y)
是案件审查起诉结果，自变量(X)是影响案件是否

起诉的各项因子。因变量方面，将“起诉”结果赋

值为 1，将“不起诉”结果赋值为 0。自变量方面，

其一，根据 2013年《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失效，以下

简称《2013年醉驾意见》)、《量刑指导意见(二)》以
及相关地方性文件，本文归纳出血液酒精含量、是

否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情况、事故责任承担情况、

有无肇事逃逸、行驶道路、是否醉驾营运车辆、有

无超员超载超速、车牌(证)情况、有无逃避抗拒阻

碍检查、酒驾时段、车辆类型，自首、坦白、立功，认

罪悔罪表现、酒驾前科、特殊从轻情形等 16种可

能影响案件审查起诉结果的因子。其二，为了考

察醉驾不起诉裁量的地方差异以及刑事政策变化

对醉驾不起诉裁量尺度造成的影响，本文还将“地

方规范标准”“刑事政策”设置为自变量。研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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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醉酒驾驶营运车辆的案件数量为 0，有超员

超载超速情况的案件数量为15，占比0.06％，有酒

驾前科的案件数量为142，占比0.55％。样本数量

过少可能会影响统计结果，遂将该三项变量予以

剔除，对其他15项变量进行定义(见表1)。
针对上述变量设置，需作以下几点说明：(1)本

文所称“地方规范标准”，是指各地规范性文件中

所规定的，对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和特殊从轻处

罚情形的一般醉驾案件可适用相对不起诉的血液

酒精含量标准。低标准地区是指地方规范标准在

130-170mg/100ml之间的省(市)，如湖南、浙江等

地。中标准地区是指地方规范标准在100-130mg/
100ml之间的省(市)，如安徽、辽宁等地。高标准地

区是指地方规范标准在 80-100mg/100ml之间的

省(市)，如湖北、天津等地。(2)自醉驾入刑以来，醉

驾治理经历了“一律起诉”到“可以不诉”的政策变

化，其中《量刑指导意见(二)》的出台、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施行以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

确定，均有可能对醉驾不起诉的裁量尺度产生影

响，故本文以此为节点，将“刑事政策”变量进行四

种赋值。(3)研究样本中血液酒精含量最小值是

80mg/100ml，最大值是 791.47mg/100ml，均值为

135.96mg/100ml，标准差为49.46，偏度为1.683，属
于严重偏态分布。为了避免极大值对分析结果造

成影响，本文采用分组方式设定“血液酒精含量”

变量，将其分四组。(4)结合各地限行时段规定以

及日常生活经验，本文将“酒驾时段”变量分为三

类：低峰段(23时—6时)、中峰段(10时—16时；20
时—22 时)、高峰段 (7 时—9 时；17 时—19 时)。
(5)“自首、坦白、立功”与“认罪悔罪表现”在事实上

存在一定竞合，理论上对其是否为相互独立的从

宽情节也存在争议。本文暂且将“自首、坦白、立

功”和“认罪悔罪表现”设置为两项变量，并在后文

结合实践分析二者关系。(6)关于“特殊从轻情形”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审查起诉结果(Y)
地方规范标准(X1)

刑事政策(X2)

血液酒精含量(X3)
是否发生事故(X4)
人员受伤情况(X5)
事故责任承担情况(X6)
有无肇事逃逸(X7)
车辆行驶道路(X8)
车牌(证)情况(X9)
有无逃避抗拒阻碍(X10)
酒驾时段(X11)
车辆类型(X12)
自首、坦白、立功(X13)
认罪悔罪表现(X14)
特殊从轻情形(X15)

定义

0=不起诉

1=低标准地区

0=《量刑指导意见(二)》施行前 1=《量刑指导意见(二)》施行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前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后，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确立前 3=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确立后

1=80-120mg/100ml 3=160-200mg/100ml
0=未发生事故

0=无人员受伤或轻伤以下

0=无责任或主要责任以下

0=无肇事逃逸

0=普通道路

0=有牌且有证

0=无逃避、抗拒、阻碍行为

1=低峰段

1=摩托车(电动车)
0=无
0=无认罪悔罪表现

0=无特殊从轻情形

1=坦白

2=中标准地区

2=中峰段

2=普通汽车

1=起诉

2=120-160mg/100ml 4=200mg/100ml以上

1=发生事故

1=轻伤及以上

1=主要责任及以上

1=有肇事逃逸

1=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

1=无牌或无证

1=有逃避、抗拒、阻碍行为

2=自首

1=有认罪悔罪表现

1=有特殊从轻情形

3=高标准地区

3=高峰段

3=中(重)型车

3=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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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主要是指短距离挪车、隔夜醉驾、主动放弃

醉驾、紧急醉驾等四种情形。

三、醉驾不起诉裁量的模型建构与结果解读

(一)回归模型建构

由于本文因变量系二元分类变量，故应选择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加以分析。为了简化模型，

提高拟合效果，需在回归分析之前，通过卡方检验

考察每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差异关系。卡方

检验结果显示，就单因素而言，“特殊从轻情形”与

因变量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P=0.455＞0.05)，此
外其他 14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都具有相关性

(P=0.00＜0.05)。接着，再利用 SPSS软件，将此 14
种自变量和因变量纳入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

EXP(B)置信区间为 95％，自变量进入模型方法为

“输入”(系统默认)。基于回归的假设前提，需将

“地方规范标准”“刑事政策”“血液酒精含量”“酒

驾时段”“车辆类型”等类别多于二的分类自变量

转化为哑变量，并选择“第一个”为参考类别。分

类表显示，所得模型对不起诉组的预测准确率为

85.6％，对起诉组的预测准确率为 79.6％，总预测

准确率为 82.5％。可见，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

出醉驾不起诉的裁量逻辑。

回归分析结果主要表现在“方程中的变量”表

中(见表2)。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主要关注

两个参数。其一，显著性 Sig.(P值)。当 P值＜

0.05时，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反之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其二，优势比

OR值，即Odds Ratio。Odds是指事件成功的几率，

等于事件成功的概率除以失败的概率。OR值反

映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自变量每改变

一个单位，事件发生比的变化率，在本文中即指裁

量要素的变化引起案件被起诉几率的变化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案件被起诉几率并不等同于被起

诉概率，更不等于醉驾案件的起诉率。但案件被

起诉几率和案件被起诉概率具有“同增同减”的正

向关系，因此案件被起诉几率也可以用来反映案

件被起诉的风险。另外，由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存在正负之分，所以在原始模型中OR值存在

大于1的危险因素(即促进起诉的因素)和小于1的
保护因素(即促进不起诉的因素)。为了便于比较

表2 方程中的变量

地方规范标准

地方规范标准(1)
地方规范标准(2)

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1)
刑事政策(2)
刑事政策(3)

血液酒精含量

血液酒精含量(1)
血液酒精含量(2)
血液酒精含量(3)
是否发生事故

人员受伤情况

事故责任承担情况

肇事逃逸情况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5
.000

OR

5.800
10.187

.162

.060

.130

4.230
14.425
58.064
1.727
3.393
1.268
5.975

调整OR

5.800
10.187

6.173
16.667
7.692

4.230
14.425
58.064
1.727
3.393
1.268
5.975

车辆行驶道路

车牌(证)情况

有无逃避抗拒阻碍检查

酒驾时段

酒驾时段(1)
酒驾时段(2)
车辆类型

车辆类型(1)
车辆类型(2)

自首、坦白、立功

自首、坦白、立功(1)
自首、坦白、立功(2)
自首、坦白、立功(3)

认罪悔罪表现

常量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40
.118
.973
.041
.000
.000
.000
.000
.055
.000

OR
2.393
5.882
7.192

1.303
1.142

.998
1.938

.645

.516

.055
1.085
.369

调整OR
2.393
5.882
7.192

1.303
1.142

1.002
1.938

1.550
1.938
18.182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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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要素对起诉裁量的影响力，本文根据危险因素

和保护因素间的倒数关系，统一调整为正向关系

进行比较。

(二)回归分析结果解读

其一，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我国醉驾不起诉

裁量存在严重的地域差异。“地方规范标准”变

量的OR值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即类

似的醉驾案件，在中标准地区被起诉的几率大约

是低标准地区的5.8倍，在高标准地区被起诉的几

率大约是低标准地区的10倍，差异十分显著。由

此也可以看出，这些地方规范性文件尽管在制定

法层面属于无权解释范畴，且多被冠以“会议纪

要”“工作指引”等抬头，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

却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极强的事实约束力。

其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醉驾不起诉裁量尺

度并未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而持续放宽。首先，

《量刑指导意见(二)》的出台，显著放宽了醉驾不起

诉的裁量尺度。“政策变化(1)”哑变量的OR值说

明，类似案件在《量刑指导意见(二)》出台后被不起

诉的几率，大约是出台前的 6.173倍。可以说，作

为首部明确醉驾案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司法解

释文件，《量刑指导意见(二)》极大激活了相对不起

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适用。其次，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实施推行，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醉驾不

起诉裁量尺度的放宽。要考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对醉驾不起诉裁量尺度的影响大小，需要进行转

化计算。计算可知，类似案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全面施行之后被不起诉的几率，大约是施行前

的2.7倍。最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正

式确立，并未进一步起到放宽醉驾不起诉裁量尺

度的效果，反而相比之前更为严苛。同样通过计

算可知，类似的醉驾案件，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

策正式确立以后被起诉的几率大约是此之前的

2.183倍。

其三，回归分析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国醉驾案

件办理存在“唯酒精含量论”的特点，还反映出检

察官在裁量是否起诉醉驾案件时，并未充分考虑

酒驾时段、驾车类型等理应被考量的要素。“血液

酒精含量”变量的OR值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

情况下，相比于血液酒精含量为 80-120mg/100ml
的醉驾案件，血液酒精含量为 120-160mg/100ml
的案件被起诉的几率比为4.230，血液酒精含量为

160- 200mg/100ml 的案件被起诉的几率比为

14.425，血液酒精含量为200mg/100ml以上的案件

被起诉的几率比 58.064，差异可谓十分显著。“酒

驾时段”变量的OR值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

况下，中峰段醉驾案件的被起诉几率是低峰段的

1.303倍，高峰段醉驾案件的被起诉几率是低峰段

的 1.142倍，差异并不显著。另外，“车辆类型”变

量的 P值说明该变量与因变量无显著相关性(P=
0.118＞0.05)。可见，酒驾时段、驾车类型等能够

反映醉驾行为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在不起诉裁量

过程中却并未获得考量。

其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醉驾不起诉裁量

中，从重处罚情节在促进起诉方面的影响力普遍

大于从轻处罚情节在促进不起诉方面的影响力。

血液酒精含量大于 200mg/100ml、肇事逃逸、在城

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无牌或无证、逃

避抗拒阻碍检查等是《2013年醉驾意见》中规定的

从重处罚情节。这些从重处罚情节的OR值分别

为 58.064、5.975、2.393、5.882、7.192，可见其在促

进起诉方面均具有较大影响力。相较而言，从轻

处罚情节在促进不起诉方面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从调整OR值来看，坦白情节在促进不起诉方面的

影响力为1.550，自首情节在促进不起诉方面的影

响力为1.938，立功情节在促进不起诉方面的影响

力为18.182。可见，坦白、自首在促进不起诉方面

的影响力远小于上述从重处罚情节在促进起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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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响力。另外，“认罪悔罪表现”变量的P值=
0.055＞0.05，说明该变量在不起诉裁量中并无显

著影响力。也可以说，在醉驾起诉裁量过程中，认

罪认罚情节并未在自首、坦白之外获得明显的“从

宽优惠”，认罪认罚的“从宽”依附于自首、坦白。

再有，短距离挪车、隔夜醉驾、主动放弃醉驾、紧急

醉驾等特殊从轻情形甚至不会对审查起诉结果造

成影响。由此可见，在醉驾不起诉的实践裁量中，

存在从重处罚情节比重过大、从轻处罚情节比重

过小的“轻重失衡”问题，这不仅是醉驾犯罪严罚

倾向的客观反映，还直接抑制了醉驾不起诉的实

践适用。

四、醉驾不起诉裁量“轻重失衡”的原因剖析

在决定是否起诉时，检察官应客观、中立地考

量一切有关因素，无论是对被追诉人有利或者不

利，这既是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的国际通例，

也是我国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应然之义。而上述研

究表明，醉驾不起诉裁量存在“轻重失衡”的实践

特征，不仅有违起诉裁量的客观中立原则，而且极

大抑制了醉驾不起诉的适用。究其原因，可从两

方面加以剖析。

(一)规范层面存在“严罚化”导向

醉驾入刑初期，“一律入刑”“一律起诉”等严

苛性政策占据主流。直至 2017年《量刑指导意

见 (二)》的出台，醉驾治理的刑事政策才开始软

化。但《量刑指导意见(二)》仅对醉驾出罪、免刑问

题进行了概括性授权，并不能有效缓解醉驾犯罪

的严罚倾向。在对相关规范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

现，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地方文件，都存在明显的

“严罚化”导向，本文认为这是抑制醉驾不起诉实

践适用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在此之前，《2013年醉驾意见》和《量

刑指导意见(二)》是有关醉驾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

文件。《2013年醉驾意见》鲜明地体现出当时严打

醉驾的刑事司法政策。该文件详细规定了醉驾案

件的入罪标准及从重处罚情节，而刻意回避了从

轻处罚情节、不起诉与缓刑适用等争议问题。经

过几年严厉打击后，醉驾案件数量持续攀升，令基

层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最高人民法院方才出台《量

刑指导意见(二)》。而作为醉驾治理宽缓化转型的

标志性文件，《量刑指导意见(二)》仅笼统列举了办

理醉驾案件时应当综合考虑的要素，其中涉及从

轻处罚的也仅有认罪悔罪情况一项。在“规则依

赖”的行为逻辑下，被《2013年醉驾意见》所明确

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必然会比被《量刑指导意见

(二)》模糊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产生更大、更直接

的实践影响力。

另一方面，在此之前，各地规范性文件普遍采

用“一量一无一有”模式来确定醉驾不起诉的适用

标准。所谓“一量”，是指血液酒精含量不得超过

规范上限。所谓“一无”，是指不得具有从重处罚

情节。所谓“一有”，是指须具有认罪悔罪、获得被

害人谅解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血液酒精含量、

从重处罚情节、从轻处罚情节被分割成三个独立

板块分别确定了具体适用标准，只有同时具备才

可能被适用相对不起诉。如此规定，使得检察官

在实践中很难将案件所有要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

性、实质性裁量判断。例如，即使案件具有数项从

轻减轻处罚情节，只要血液酒精含量稍微超出上

限标准，检察官都不能决定适用相对不起诉。另

外，一旦具有从重处罚情节即不得适用不起诉的

“一刀切”式规定，实际上是固化了从重处罚情节

的裁量权重，与裁量理念不符。而这种规定也势

必会提高从重处罚情节对审查起诉结果的影响

力，表现出“严罚化”倾向。

(二)制度层面缺乏不起诉裁量空间

如果某一法律规定本身便是不合理的，那么，

根据该规定提起的公诉便有可能危及某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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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或利益。而醉驾不起诉裁量面临的正是这

种难题：一方面规范标准设置不合理，存在“严罚

化”导向；另一方面，在面临不合理规范时，检察官

不愿意也无法通过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加以修正。

据统计，除了湖南省，绝大部分地方性文件都没有

明确规定检察官可在具体参考标准之外适用相对

不起诉。尽管从制度逻辑上看，我国实行的是

“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原则，但

从超过 80％的案件是轻微刑事案件的现实来看，

不起诉裁量权于我国刑事司法而言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然而，醉驾不起诉适用率较低的现实告

诉我们，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尚不充分，本文认为

深层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空间。

其一，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规范要件存在争

议。我国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主要依据是

《刑事诉讼法》第 177 条第 2 款和《刑法》第 37
条。但针对能否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作出不

起诉决定，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否定说”认为，《刑

法》第 37条是对其他免刑事由的概括性规定，而

非免刑事由的具体性规定，不具有独立适用之功

能。且由于该条文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过于

抽象，独立适用容易滋生不当的自由裁量权，有悖

于罪刑法定原则。“肯定说”认为检察机关享有

起诉裁量权，而相对不起诉决定是《刑法》第37条
被直接或间接运用的结果。在此争议尚未厘清

的情况下，检察官通常会保守选择仅根据具体免

刑事由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

其二，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缺乏核心标准指

引。从刑事程序法理上理解不起诉裁量权，是指

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已经达到法定起诉条件的案

件，基于一定的政策、利益等进行合目的性的考量

之后，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权力。至于如何进行合

目的性考量，域外各国一般适用“公众利益标

准”。英国将“公众利益”作为核心标准，并将其细

化为“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嫌犯的罪责程度是什

么?受害者的情况及所受的伤害是什么”等八个问

题。美国要求联邦检察官所作的起诉决定要符

合“实质的联邦利益”(Substantial Federal Interest)，
并将该标准具化为联邦执法优先原则、罪刑的性

质和严重性、起诉的威慑效应等9项因素。反观

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

核心标准，也未明确适用相对不起诉的裁量理

念。虽然理论上可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证刑罚

的可罚性，进而主张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受制于刑

法与刑事诉讼法上缺乏明确的指引，目前检察官

无法通过公共利益权衡或合目的性判断来扩大裁

量不起诉的适用。

其三，废除“免予起诉制度”的历史背景，会对

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产生心理限制。1979年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制度”，因在理论

层面存在检察机关取代法院行使裁判权之嫌疑，

以及在实践层面被滥用，而遭受广泛批评。在此

背景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

度”，取而代之的是相对不起诉制度。但相对不起

诉制度与“免予起诉制度”一样，都具有终止诉讼

程序之效力。所以在取消定罪免刑的权力后，为

了规避司法责任，避免招致“损害检察机关的形象

和权威”等不必要的问题，检察机关适用相对不起

诉始终较为谨慎。对于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内

部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审批程序。不起诉率成为检

察机关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需要严格控制。在

办理案件时，检察官通过选择“照章办事”，尽量缩

减自由裁量权，以降低不确定性风险。也正因如

此，《量刑指导意见(二)》作为司法解释文件，因仅

具有概括性规定所以无法满足实践需要，而一些

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地方参考性文件却能发挥出显

著的事实约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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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醉驾不起诉的综合裁量机制

完善醉驾不起诉的综合裁量机制，拓宽相对

不起诉制度的适用，需从规范和制度两个层面着

手。规范层面，可在保持“一量一无一有”模式下

进行两方面调整：其一，详尽列举醉驾不起诉的裁

量要素，并明确综合裁量理念；其二，以实证数据

为支撑，提升规范标准的实践合理性。制度层面，

需拓宽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其一，明确适用

相对不起诉的实质判断标准，为不起诉裁量权的

拓宽行使提供规范依据；其二，构建以程序为主导

的监督制约机制，为不起诉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提

供制度保障。

(一)详尽列举裁量要素的同时明确综合裁量

理念

实践表明，在检察官自由裁量理念尚未塑造、

制度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具体、成文的裁量要素更

易获得检察人员的青睐，因此，司法解释应尽可能

全面列举不起诉裁量要素。基于刑罚裁量理论，

可从三个方面详尽列举醉驾不起诉的裁量要素：

第一，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要素，如醉酒程度、

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醉驾时段、

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主要服务于责任刑的裁量；

第二，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要素，如行为人的配

合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赔偿表现等，主要服务于

预防刑的裁量；第三，刑事政策，如宽严相济、认罪

认罚从宽、少捕慎诉慎押等，主要服务于社会治理

效果和诉讼经济等方面。当然，裁量要素客观上

无法穷尽所有，所以司法解释应当设置兜底条款，

即“所有能够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

恶性的要素均应被考量”。

另外，在驾驶能力受损取证程序、证明标准尚

未完善的情况下，保持“血液酒精含量”的基准地

位，采用“一量一无一有”模式确定醉驾不起诉标

准仍具有现实可行性。该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切

断了血液酒精含量、从重处罚情节、从轻处罚情节

的耦合通道，所谓的“综合考虑”被切割成三个板

块的“独立考虑”，由此抑制了检察官的自由裁量

权，限制了醉驾不起诉的实践适用。因此，在保持

“一量一无一有”模式的情况下，应当取消“一刀

切”式的规范设置，贯通三大板块裁量要素之间的

联系，增强体系化裁量理念。

(二)以实证数据为支撑提升规范标准的实践

合理性

乐观地说，差异化地方规范可被视为统一标

准的前期试点，所以可从地方实践中获取大量有

益经验，用以提升规范标准的实践合理性。下文

试举几例。

第一，如何设置交通事故方面的从重处罚情

节?在各地规范性文件中，对此主要有以下四种类

型：(1)发生事故即从重，如四川省之规定；(2)以事

故后果为主的从重处罚，如浙江省之规定；(3)以事

故责任为主的从重处罚，如辽宁省之规定；(4)事故

后果、事故责任并重的从重处罚，如湖南省、重庆

市之规定。虽然四川省规定只要发生交通事故，

即不得适用相对不起诉，但在当地司法实践中仍

有许多发生交通事故的醉驾案件被适用相对不起

诉，这说明“发生事故即从重处罚”的规定并不合

理。此类“规范外适用”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反

映出规范不合理或不符合实践所需。通过考察

各省“规范外适用”现象的比例，可以发现，“以事

故后果为主的从重处罚”模式要比“以事故责任

为主的从重处罚”模式更具实践适应性。当然，

从理论上说，事故责任也可以反映醉驾行为人的

驾驶能力受损情况，进而体现醉驾行为的社会危

险性，因此本文认为宜采用“事故后果为主、事故

责任为辅”的立法模式设置交通事故方面的从重

处罚情节。

第二，如何协调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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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与自首、坦

白的实质要素及本质属性不同，认罪认罚应当是

自首、坦白之外的一个新的独立的量刑情节。另

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之间存在交叉

和叠加，在把握具体从宽幅度时，对交叉的“认罪”

部分不作重复评价。上述观点虽然存在些许差

异，但均认为认罪认罚在自首、坦白之外具有特有

的从宽属性。本文研究发现，在以往醉驾不起诉

裁量过程中，认罪认罚情节并未在自首、坦白之外

获得额外“从宽”。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可见，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新兴制度，与中国

刑事司法原有的价值定位、诉讼模式及其配套制

度还存在一定抵牾。另外，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

策并未在醉驾不起诉裁量中发挥出预期的从宽效

果。作为治理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刑事司法本

应保持谦抑性，与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形成良性

循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重要阵地，也是拓宽适用相对不起诉制

度的最佳抓手。由此，检察机关在办理醉驾案件

时，要紧密衔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相对不起诉

制度，将认罪认罚作为不起诉裁量的独立因素，充

分释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能，以提升醉驾案件

的裁量不起诉率。

(三)明确适用相对不起诉的实质要件及判断

标准

首先，本文认为检察官能够直接根据《刑法》

第37条规定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其一，罪刑法定

原则体现的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被告人权利

的价值，并不当然适用于“出罪”“免刑”等事项。

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由否定《刑法》第 37条的独立

适用，本质上是以法定量刑情节来堵塞酌定量刑

情节的适用空间，不符合量刑裁量的理论与现

实。其二，以易滋生不当自由裁量权为由否定《刑

法》第 37条的独立适用功能，不符合自由裁量权

的控制逻辑。于司法公正而言，自由裁量权是“必

要却危险”的。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且不断变化，立

法难以精细而明确地规范所有的社会关系，赋予

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和实质

正义，“越轨”风险并不能成为否定自由裁量权的

理由。在明确《刑法》第 37条的独立适用功能之

后，厘清“犯罪情节轻微”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

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成为

理解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关键所在。全国人大

法工委将相对不起诉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犯罪情

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二是刑

法规定的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虽然解除

了“犯罪情节轻微”对“免除刑罚”的限制，但依然

没有厘清“犯罪情节轻微”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

要判处刑罚”之间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划分罪前

情节、罪中情节、罪后情节，将“犯罪情节轻微”和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理

解为两个相互独立且逐层递进的条件。如此理

解，虽然能在逻辑结构上保持自洽，但将罪前情节

和罪后情节从“犯罪情节轻微”判断中割裂出来的

做法并不符合司法实践规律，且增加适用条件的

层次性也会限缩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空间。

其次，在缺乏“公共利益标准”作为指引的情

况下，不妨将“犯罪情节轻微”视为裁量不起诉的

实质要件。曾有学者提出，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

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官可以实质判断是否

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对此，笔者表示认同。其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

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曾对“犯罪情节轻微”

作出解释，是指“虽已触及刑法，但从犯罪动机、手

段、危害后果、犯罪后的态度等情况综合分析，依

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也就是说，

“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可以内

含于“犯罪情节轻微”。其二，不管是对罪前情节、

··29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24.8
PROCEDURAL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罪中情节、罪后情节的考量，最终落脚点均是行为

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三者在

一个整体过程中被综合考量，并不存在分段式结

构，即罪后表现亦可被纳入“犯罪情节轻微”的考

量范畴。其三，检察官自由裁量是一个综合案件、

行为人、刑事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复杂考量过程，并

不会呈现出学理讨论所希望得到的逻辑层次结

构。厘清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的逻辑结构的目的

是预防检察官自由裁量沦为“恣意”，但也容易弄

巧成拙，过度限缩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如果能够

通过程序规范制约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也就不

必拘泥于法定条件的逻辑结构，那么将“犯罪情节

轻微”视为适用裁量不起诉的实质要件也并无不

妥，反而能以包容的态度吸收所有可能影响案件

裁量的要素。

(四)构建以程序为主导的不起诉裁量权监督

制约机制

赋予权力的同时就会产生权力监督的问题。

目前各国对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主要有司法

审查模式、权力(利)制约模式、内部体制制约模式、

外部监督模式、评价指引模式等五种模式，前四种

属于“程序性控制”范畴，最后一种属于“实体性控

制”范畴。通过制定明确、具体的规范标准，虽能

保证司法尺度的统一，但也会对不起诉裁量权的

行使造成过分限制，不符合裁量规律，也不利于实

现个案正义。域外国家在制定柔性“起诉指南”的

同时，会设置严格的程序规范，以引导和制约不起

诉裁量权的行使。与域外不同的是，我国司法人

员存在较为严重的“规则依赖”心理，即使是不具

有法律效力的参考文件也能产生明显的事实约束

力。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评价指引对不起诉裁

量权产生的不当控制，重视对不起诉裁量权的程

序制约。

对于醉驾不起诉裁量权，我们应改变现有的

实体制约思路，建立起以程序为主导的不起诉裁

量权监督制约机制。曾有学者提出“醉驾不诉六

步法”的建议，此类量化计算同样体现的是实体

制约思路，虽具有统一性、可操作性的优势，但同

样不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因为所有裁量要素并不

能简单相加，必须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每项

因素的重要性。笔者建议，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来完善不起诉裁量权的程序制约机制：其一，在司

法解释明确不起诉标准的同时，为标准外适用酌

定不起诉保留余地，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程序。

如司法解释可以规定，“在解释标准外确需作出相

对不起诉决定的，应按照相关规定报检察委员会

讨论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如此既

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法律约束力，也能发挥对检察

官不起诉裁量权的促进、制约功能，符合我国司法

特色。其二，贯彻落实不起诉决定公开机制。我

国《刑事诉讼法》已对公安机关、被害人不服不起

诉决定时的救济程序作出规定，当前问题在于检

察机关未及时告知不起诉决定及理由。因此，司

法解释需进一步强调，检察官在作出不起诉决定

时，应在不起诉决定书中具体说明裁量要素和裁

量理由，并及时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被

不起诉人及被害人。

结论

风险社会下，我国刑法积极扩大犯罪圈，微罪

扩张已成为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微罪治理已

成为刑事司法乃至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相对于

积极的刑事立法观，刑事司法应当适度限缩，如此

方能保持刑法谦抑性。醉驾案件作为目前最典型

的微罪，深入研究能为微罪治理提供有益经验。

一方面，对于微罪治理，刑事司法应积极践行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拓宽裁量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

“去刑罚化”机制的适用。只有在刑事法一体化视

野下，维持立法扩张和司法限缩的良性互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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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微罪治理的警示、预防目标，才是微罪治理的

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对于裁量不起诉的拓宽适

用，关涉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积极行使与监督

制约的关系问题。当前实体制约思路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不起诉裁量的能动性、平衡性和综合性，应

当转变理念，通过程序制度设计保障检察官不起

诉裁量权的规范行使。

注释：

①参见：“‘醉驾入刑’十年间减少两万余起伤亡事故”，载

《人民公安报》2021年4月29日。

②参见周光权：“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政

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第15页。

③参见王敏远：“‘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

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法学》2020年第 3
期，第109页。

④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再次呼吁取消醉驾罪”，载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shipin/cns-d/2022/
03-05/news918788.shtml，2024年3月14日访问。

⑤参见赵孟：“全国人大代表将建议取消‘醉驾入刑’，可

行吗?”，载中国网 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22-
03-04/330205.html，2024年3月14日访问。

⑥参见注②，第25-26页。

⑦参见敦宁：“醉驾治理的司法困境及其破解之策”，《法

商研究》2021年第4期，第38-40页。

⑧参见梁云宝：“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微罪扩张的后果及应

对”，《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44页。

⑨魏晓娜、马若飞：“轻罪的程序应对：英国转处制度及其

启示”，《人民检察》2022年第15期，第71页。

⑩参见杨先德：“积极刑法立法下的扩大追诉现象及其司

法规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6期，第137-138页。

为了简化表述，如无具体说明，文中出现的“醉驾不起

诉”均指醉驾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

在《量刑指导意见(二)》出台之前，关于“醉驾案件是否

一律入刑、一律起诉”存在较大争议。在立法草案审议过程

中，就有人大代表提出醉驾一律入刑的规定在实践中可能涉

及面过宽，建议增加“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基于预防犯罪、

保护民生、醉驾零容忍等司法精神的考量，全国人大常委会最

终没有接受此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以后，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公安部坚持“醉驾一律入刑”“醉驾一律起诉”的观

点，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坚持“醉驾并非一律起诉”的观点。学

界对此同样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主张从犯罪构成要件及司

法认定视角限定醉驾一律入刑，而有学者从抽象危险犯理论、

一般预防理论、“但书”和抽象危险犯的关系等维度，论证了

“醉驾一律入罪”的正当性。参见徐敏：“醉驾不应一律入罪及

其法治路径——犯罪构成要件及司法认定的视角”，《江西社

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56页；邓红梅：“‘醉驾一律入刑’的

四维论证”，《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57-158页等。

参见谢小剑：“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裁量不起诉适用的

发展与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年第1期，第76页。

参见史立梅：“论醉驾案件的程序出罪”，《中国法学》

2022年第4期，第250页。

参见陈文聪：“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比

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第72页；蔡巍：“‘醉驾’不被起诉裁

量权的适用及完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期，第59页。

参见左卫民：《实证研究：中国法学的范式转型》，法律

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本文选取聚法案例网作为研究数据来源的原因在于，

“12309中国检察网”仅上传一年内的检察文书，而聚法案例

网收录了 2014年以来绝大部分检察文书，后者收录的检察

文书更加完整。截至 2024年 3月 13日，“12309中国检察网”

共收录 24047份检察文书，而聚法案例网共收录 6498339件

检察文书。

《2013年醉驾意见》第 2条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一)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二)血液

酒精含量达到 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三)在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路上驾驶的；(四)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五)有
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

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

为的；(六)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

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七)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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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八)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哑变量(Dummy Variable)，又称为虚拟变量，它是人为

虚设的变量，通常取值为 0或 1，来反映某个变量的不同属

性。在构建回归模型时，回归系数的解释可以有效适用于连

续性自变量或二分类自变量，但对于多分类自变量，仅用一个

回归系数来解释多分类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及其对因变量的

影响就不太理想。此时，通常会将原始的多分类变量转化为

哑变量，每个哑变量只代表某两个级别或若干个级别间的差

异，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每一个哑变量都能得出一个估计的回

归系数，从而使得回归的结果更易于解释，更具有实际意义。

参见陈强：《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181页。

P值就是当原假设为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更

极端结果出现的概率。若P值很小，则拒绝原假设，表明因子

对观测值有显著影响。通用的风险概率一般是0.05。参见贾

俊平等：《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

参见[美]斯科特·梅纳德：《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第 2
版)，李俊秀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5页。

Odds==P(Y=1)/1-P(Y=1)的函数曲线是以(1，-1)为对称

中心的反比例函数。P(Y=1)的取值范围是[0，1]，在此期间内，

P(Y=1)和Odds呈正向相关。

参见章桦：“贪污罪‘数额与情节’关系实证研究——基

于全国18392例量刑裁判”，《法学》2020年第6期，第180页。

参见刘仁文、敦宁：“醉驾入刑五年来的效果、问题与对

策”，《法学》2016年第12期，第153页；梁根林：“刑事政策与刑

法教义学交互审视下的危险驾驶罪”，《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
第4期，第173页。

参见谷川：“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功能分

析”，《河北法学》2016年第2期，第142页。

“政策变化(2)”哑变量OR值等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

面施行后案件被起诉的几率除以《量刑指导意见(二)》出台前

案件被起诉的几率。“政策变化(1)”哑变量OR值等于《量刑指

导意见(二)》出台后案件被起诉的几率除以《量刑指导意见

(二)》出台前案件被起诉的几率。通过“政策变化(2)”O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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